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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曲府〔2024〕31 号

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韶关市曲江区
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补偿

标准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），区政府各部门、有关直属机构，驻区

有关单位：

《韶关市曲江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补偿标准》（韶曲司

审〔2024〕251 号）已经十六届区政府第 70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

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中心（联系电话：6688238）反映。

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9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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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曲江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
补偿标准

为深入推进曲江区土地征收体制机制改革，多方式妥善安置

被征地农民，规范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所需留用地的管

理，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，制订本补偿标准（以下简称

补偿标准）。

本补偿标准所称的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所需的留用

地(以下简称留用地)，是指国家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后，按实际征

收土地面积的一定比例，作为征地安置另行安排给被征地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用于发展生产的建设用地。

一、留用地补偿原则

留用地原则上按实际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面积的 10%

安排。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安排留用地，采取折算货币方

式补偿：

（一）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选择折算货币补偿而放弃留

用地安置的；

（二）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属土地范围内，没有符合

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乡规划可供选址安排作为留用地的；

（三）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的留用地选址方案不符

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或城市、乡镇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安排，在

与区政府充分协商后仍不能达成一致的；

（四）已是集体所有性质的留用地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

将该留用地征收为国有土地而使用的，不再安排留用地，也不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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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货币补偿。

二、留用地补偿方式

根据相关省、市文件规定，被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

安置按以下三种方式之一自主选择：

（一）实物留用地。

留用地按实际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面积（不包含征收

后用于安置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面积）的 10%作为实物留

用地，按规划完善相关用地手续后，用于实物留用地建设。留用

地在城镇规划区范围外的，原则上保留集体土地性质，由区人民

政府依法办理建设用地手续。留用地在城镇规划区范围内，以及

涉及占用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土地的，依法征收为国有土

地，并可由区人民政府无偿返拨给被征收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

织，视同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。

（二）留用地折算货币。

留用地采用货币折算方式的，按下表标准补偿：

乡镇（街道） 留用地补偿标准（元/亩）

马坝镇，松山街道，白土镇（曲江

经济开发区规划范围）、大塘镇（华

南先进装备产业园规划范围）一级

区域

128600

白土镇、大塘镇除一级以外区域，

沙溪镇，乌石镇，罗坑镇，樟市镇，

小坑镇，枫湾镇

112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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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留用地置换为经营性物业。

采用置换物业方式落实留用地的，应当由区自然资源局与被

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商签订留用地置换物业协议，约定置换

物业面积、位置、用途、交付时间、交付标准、物业返租等内容，

拟用于置换的经营性物业应当经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其市场价

值，再按照上述的留用地折算货币标准及总补偿金额折算出置换

为经营性物业的实际面积。置换物业由用地单位、区人民政府在

被征收土地范围内进行建设，或通过筹集其他土地上的经营性物

业予以落实，建设及筹集成本、不动产登记费用纳入征地成本，

由用地单位承担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拟采用置换物业方式盘活国

有留用地，并将国有留用地使用权交由政府收储后公开出让的，

应将置换物业作为土地出让条件纳入出让合同管理。

三、其他

（一）除《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韶关市曲江新城

片区征地拆迁补偿方案的通知》（韶曲府〔2020〕12 号）规定的

补偿标准保持不变外，曲江区原已出台的留用地补偿标准按此补

偿标准执行。

（二）此补偿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三年。若市政

府制定的曲江区补偿标准高于本标准则按市级制定的标准执行，

本标准自市政府标准执行之日起自行废止。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监委办公室，

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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